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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
網路填報審查系統操作說明內容

一、網站首頁

二、本年度重大變動

三、學校填報資料及申請經費系統
功能說明

四、線上資源及填報問題反應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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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網站首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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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epa.ntcu.edu.tw

網站首頁

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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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站首頁（二）
請使用「Google Chrome」填報

 本站因使用大量Java Script及PHP語法，請使用

「Google Chrome」瀏覽器進行填報作業。

 使用IE及Safari瀏覽器會有系統相容性問題，可能

無法正常填報，如：

 資料無法寫入……

 修改E-mail失敗……

 自動計算功能失效……

 如使用IE填報，系統將出現警示，將無法繼續填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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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年度重大變動

6



本年度重大變動（一）

 108年度起，「補助項目一：推展親職教育活動」鐘點費調整。

 依據行政院107年1月23日院授人給字第1070030976號函示，外聘講

師鐘點費支給上限，由每小時1,600元調整為每小時2,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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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度重大變動（二）

 「補助項目一：推展親職教育活動」補助經費標準調整。

 107年度「補助項目一：推展親職教育活動」補助經費總額最高7萬

元，其中辦理親職教育活動最高補助2萬元，每場最高補助1萬元。

 108年度起，調整為「補助項目一：推展親職教育活動」補助經費

總額最高8萬元，其中辦理親職教育活動最高補助3萬元，每場最高

補助1萬5,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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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度重大變動（三）

 108年度起，「補助項目二：補助學校發展教育特色」及「補助項目

四：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」鐘點費調漲。

 國小內聘鐘點費，調整為每節320元。

 外聘鐘點費以每節400元為原則（倘因交通不便致師資難覓，得酌予編列

至600元為限，偏遠地區學校最高800元為限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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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度重大變動（四）

 「補助項目二：補助學校發展教育特色」補助經費標準調整。

 108年度起，「補助項目二：補助學校發展教育特色」調整為：

 12班(含)以下學校，每校每年最高補助10萬元。

 13班(含)以上學校，每校每年最高補助20萬元。

分班分校，每年最高補助8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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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度重大變動（五）

 「補助項目四：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」

補助經費標準調整。

 108年度起，「補助項目四：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及充實設

備器材」調整為：

全校學生人數在100人(含)以下之學校，每校每年最高補助15萬元。

全校學生人數超過100人之學校，以申請兩項特色為原則，每校每年

最高補助30萬元。

分班分校，每年最高補助10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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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校填報資料及

申請經費系統功能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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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填報系統（一）

 教育優先區承辦人登入後，務必填寫承辦人資料。

 教育優先區承辦人應填寫資料：

承辦人姓名、單位及職稱、電子信箱、聯絡電話……等。

 一所學校請由一位承辦人負責上網填報，不得由不同人

員上網填報，以維護資訊安全。

 務必轉知學校，除因職務變動或業務移交者外，不宜將

帳號密碼告知他人，以維護資訊安全。

 承辦人若未填寫相關資料，將無法進入填報申請畫面，

系統會自動跳出至承辦人資料填寫頁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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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填報系統（二）

 忘記帳號密碼的處理方式：

1、請至首頁左側登入區塊點選「忘記密碼？」。

2、輸入學校代碼，並依指示操作，新密碼將寄送到新輸入的電子信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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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校填報申請有三個步驟：

學校填報系統（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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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填寫學校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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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學校資料（1）

 填寫學校資料分為三頁

 填寫學校基本資料（學生人數及班級數統計）。

 填寫目標學生資料（目標學生人數統計）。

 填寫教師資料（教師編制人數及異動代理統計）。

 填報注意事項：

 資料由承辦人彙整後一次填報完成。

 各填報資料須依手冊定義之內容填報。

填寫學校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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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學生人數、

班級數
1.空格需填入數值。

2.班級總數由系統

自動加總。

此區僅國中才會顯示，由國立臺

灣師範大學心測中心提供107年

度國中教育會考參加人數、待加

強人數、缺考人數，由系統自動

匯入資料。

填寫學校資料（2）
填寫學校基本資料（國中頁面）

填寫學校資料

一般地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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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學校資料（3）
填寫學校基本資料（國小頁面）

填寫學生人數、班級數

1.空格需填入數值。

2.班級總數由系統自動加總。

填寫學校資料

一般地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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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學校資料（4）
填寫目標學生資料（國中國小頁面一致）

填寫各種身分的目標學生人數

1.空格需填入數值

2.同一學生可擁有多種身分

填寫學校資料

填寫中途輟學學生數
空格需填入數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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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學校資料（5）
填寫目標學生人數核算示例Excel檔

21



填寫學校資料（5）
填寫學校教師資料

填寫全校教師編制人數
空格需填入數值

教師異動及代理人數
依學年度填寫調入教師、實
缺教師、其他教師人數。

填寫學校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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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學校資料（6）

 108年度學校指標資料來源：

 學校交通狀況資料，由各縣（市）政府教育局（處）提供。

 國中教育會考資料，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測中心提供。

 學校基本資料，請各學校教育優先區承辦人員重新調查統計並填寫。

填寫學校資料

偏遠地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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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學校資料（8）

 經系統檢核補助資格及學校資料後，若學校填報資料與

去年異動懸殊者，系統顯示警示訊息，請述明原因。

 填寫完成後，即可往下一步列印學校指標界定調查表。

資料異動懸殊原因

填寫學校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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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學校資料（9）

 填寫學校資料完成後，系統即顯示「學校指標界定調查紀

錄表」（表I-1），本表需列印，經校長核章後掃描上傳。

填寫學校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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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申請補助經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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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經費（1）

 進入申請補助項目，系統會依據學校符合的指標，顯示可申請補助項目。

選擇「申請」或「不申請」補助項目

選好了按「開始填寫申請經費」

申請補助經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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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經費（2）

 補助項目經費概算表需在線上填寫，填畢後將經費概算表置於實施計畫中。

 補助項目一、二及四，可選擇申請雜支比率，系統依比率計算金額。

 核定經費後，系統會將經費概算表鎖住，學校即無法更改經費概算表。

可下拉選擇0%～6%。

申請補助經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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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經費（3）

 鐘點費含健保補充保費之計算

 鐘點費類別有二種：

【鐘點費】：不加計機關負擔1.91%

【鐘點費（含補充保費）】：加計機關負擔1.91%

申請補助經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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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經費（4）
補助項目一：推展親職教育活動

查閱補助原則及內涵

親職教育活動 需填寫場次及人次。

經費概算表
「金額」欄位會自動計算。
「雜支」如欲申請，請選擇申請比率。

個案家庭輔導
需填寫人數及人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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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經費（5）
補助項目二：學校發展教育特色

學校發展教育特色
需填寫特色名稱、參加學生人數、目標學生人數。

經費概算表
「金額」欄位會自動計算。
「雜支」如欲申請，請選擇申請比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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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經費（6）
補助項目三：充實學校基本教學設備

經費概算表
「金額」欄位會自動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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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經費（7）
補助項目四：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

學校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
需填寫原住民文化特色名稱、參加學生人數、
目標學生人數。

經費概算表
「金額」欄位會自動計算。
「雜支」如欲申請，請選擇申請比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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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經費（8）
補助項目五：補助交通不便地區學校交通車

補助租車費
需填寫搭車人數、申請經費。

補助交通費
需填寫住宿生人數、非住宿生人數、
申請經費。

補助購置交通車
需填寫購置交通車乘坐人數、
申請經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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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經費（9）
補助項目六：整修學校社區化活動場所

經費概算表
「金額」欄位會自動計算。

申請補助綜合球場 需填申請綜合球場數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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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經費（10）
補助項目七：修繕離島或偏遠地區師生宿舍

最近三學年度住宿情形
填寫教師宿舍及學生宿舍最近
三學年度住宿人數。

檢核前五個年度內，
是否已接受本項補助
系統依歷年資料檢核，曾獲
本項補助之學校，原則上不
得再提出申請。惟有特殊情
況者，請註明原因，得個案
提出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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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經費（11）
補助項目七：修繕離島或偏遠地區師生宿舍

經費概算表
「金額」欄位會自動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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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經費（12）

 無論申請何項補助項目

單價１萬元 (含) 以上列為資本門

單價１萬元 (不含) 以下列為經常門

 系統將自動除錯，避免填寫錯誤！

申請補助經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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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經費（13）

 「補助項目二：學校發展教育特色」及

「補助項目四：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」

延續計畫申請說明

 一、已於107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申請並複審完成的學校，系統將自動

匯入108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經費概算表。

 二、若不需修改經費概算表，點選「儲存」送出之後，即可依照已審核

之經費概算表核定補助。

 三、配合108年度鐘點費及補助項目額度調整，若需要修改經費概算表，

點選「變更計畫」，可重新編列經費概算表，經縣市初審及教育部

複審後核定補助。

申請補助經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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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上傳檢附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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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檢附資料（1）

 所有項目申請完成後，需列印：

1、學校指標界定調查紀錄表（表I-1）

2、補助項目經費需求彙整表（表I-2）

 經校長核章後掃描，於上傳檢附資料區上傳。

上傳檢附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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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檢附資料（2）
學校指標界定調查紀錄表（表I-1）

上傳檢附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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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檢附資料（3）
補助項目經費需求彙整表（表I-2）

上傳檢附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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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檢附資料（4）
選擇檔案並點選上傳

上傳檢附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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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檢附資料（5）
選擇檔案並點選上傳各補助項目實施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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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檢視填報上傳狀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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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成學校填報申請三個步驟後，請檢視：

 108年度填報上傳狀態

填報完成後，仍請再次檢視上傳狀態。

 108年度縣市初審結果及教育部複審結果

縣市進行初審期間及教育部進行複審完畢後，學校可上網檢視審核
結果。

檢視填報上傳狀態（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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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填報上傳狀態（2）
未完成填報狀態

系統提示「尚未完成填報」！ 48



已完成填報

檢視填報上傳狀態（3）
已完成填報狀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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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檢視縣市初審結果

及教育部複審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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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縣市初審結果
及教育部複審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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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線上資源及

填報問題反應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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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資源

1 0 8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

網路填報審查系統使用手冊

網站首頁→資料下載→教育優先區計畫：

【108年度網路填報審查系統使用手冊 - 學校版】

 108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、縣市說明會簡報及

相關表格皆可以在本計畫網站下載最新檔案。

https://epa.ntc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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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使用「系統或操作問題反應」留言，將有專人回覆及處理。

 搜尋「常見問題」，依分類項目尋求解方法。

 寄電子郵件給教育優先區工作小組：

 epa@mail.ntcu.edu.tw

 電話聯絡教育優先區工作小組：

 04 - 22183328

 04 - 22183329

系統線上填報問題反應及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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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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